关于在生态环境领域推行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制度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精神，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领域营商环境，促进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生态环境工作实际，2022年8月，营口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司法局共同印发《关于在生态环境领域推行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制度的意见（试行）》。该意见试行以来，取得了良好效果。经市生态环境局党组研究决定，在我市生态环境领域全面实施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制度。

一、总体要求

（一）重要意义
在生态环境领域推行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制度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我市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全面提升生态环境领域法治化水平，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有力抓手；是创新执法方式、优化裁量权、改善执法环境、提升生态环境执法形象的有益探索；是维护秩序、保护权利，体现公正效率，引导行政相对人树立法律意识、责任意识、诚信意识的有效途径。

（二）基本原则

——坚持依法监管。坚持职权法定，通过进一步优化裁量，确保执法有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守好环境质量的底线，把握好法律的基本要求，强化重点领域执法监管工作，严厉惩处相关违法行为。

——坚持教育引导。通过灵活运用引导、说服、教育等非强制性柔性执法方式，既达到改正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秩序的目的，也能起到防止和减少违法行为的目的，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制度刚性约束和执法柔性化解统一。

——坚持过罚相当。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做到过罚相当，避免过度执法。对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轻微违法行为，经警示告诫、即时或者承诺改正后，实行首错不予立案处罚。

——坚持诚实守信。对当事人在两年内因同一违法行为再次违法或者未履行改正承诺的，辖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对其违法行为依法处罚，同时将其违法信息按照规定予以公示。

二、告知承诺制度的内涵及适用条件

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制度，是为生态环境领域监管对象建立的首次轻微违法容错机制。具体是指生态环境部门在“双随机”抽查以及通过投诉举报、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掌握案件线索后开展的执法活动中，发现当事人两年内首次违法，且违法行为不属于下述特殊情形的，经警示告诫、说服教育、督促整改，当事人自愿签署承诺书，承诺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及不再违法，经核实后，生态环境部门不再予以立案处罚的一种制度。

符合下列情形，不可适用告知承诺制度：

1.涉刑及行政拘留的；

2.涉及拒不配合的；

3.涉及拒不整改的；

4.涉及弄虚作假（含环评、验收、检测报告、排污许可、经营许可等）的；

5.涉及自然保护地、森林公园、水源保护地、禁养区（含限养区）的；

6.涉及无证排污的；

7.涉及危险废物（涉及标识除外）的；

8.涉及超标或超总量排放污染物（含噪声）；

9.涉及污染事故的；

10.涉及逃避监管的；

11.涉及未验先投、未建先投等“三同时”问题的（未造成明显污染后果或能够按期拆除恢复原状的除外）；

12.涉及排放油类、酸、碱、农药等有毒有害物质的；

13.涉及生态损害赔偿、违法所得及处置费用的；

14.涉及违规设置排污口的；

15.涉及核与辐射（涉及培训、考核、备案、手续变更、报告检测结果、标识等除外）的。

三、工作要求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要着眼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依法履职与服务大局、促进发展相统一。要将贯彻落实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制度作为提升行政执法能力的重要措施，抓出成效。在推行过程中，要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权威和公信力，坚决防止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以“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制度”为借口消极、拖延执法，危害生态环境管理秩序。

（二）严格规范适用程序

执法人员发现案件线索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检查，制作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录及收集相关证据。经查发现属于可以适用告知承诺制度情形的，执法人员需填写告知承诺案件审批表，经执法机构主要负责人签批同意后，执法人员向当事人指出违法行为、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提出整改要求。当事人对相关情况确认无误后，自愿签署承诺书。执法人员需在当事人整改期限的次日开展现场复核。执法人员视复核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告知承诺需在违法行为发现之日起10日内完成相关流程。告知承诺案件要形成纸质案卷。告知承诺案件完成后，执法人员需在3个工作日内将告知承诺案卷上传营口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监管系统。

（三）强化全过程记录

实施告知承诺制度应当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音像记录。告知承诺书一式两份，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构和当事人各持一份，并及时归档保存。对于通过实名举报、其他部门移送或者上级交办方式获得的案件线索，应当将适用告知承诺制度的有关情况反馈案件线索来源方。

（四）突出普法宣传教育

认真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在实施告知承诺制度时，应当突出普法宣传教育，指出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使其知错并主动改错。要做好教育引导，增强当事人的自律守法意识，护航法治营口建设。

本意见自**年*月*日起施行。

附件：1.附则
2.告知承诺制度适用流程图

3.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书式样

4.告知承诺审批表式样
附件1
附则

一、有关术语的含义

1.“两年内”是指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之日起，往前追溯两年。

2.“同一违法行为”是指违法依据和处罚依据均相同的违法行为。

二、适用规则

1.两年内首次轻微违法（同一违法行为），适用告知承诺。

2.一年内首次轻微违法（同一违法行为），适用不予处罚。

3.营口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中关于一年内违法次数的统计，参照本意见中关于“同一违法行为”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1.本意见施行后，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发生在本意见施行前但未超过整改期的案件，遵循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原则，可以适用本意见。

2.本意见由营口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